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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
监察法第二条：“坚持中国共产党对

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构建集中统

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

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建立

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

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

察全覆盖。这是建立中国特色监察体

系的创制之举，源自于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源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

制度的丰富发展，源自于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管党

治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创新，是全面从

严治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我们要

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相信我们一定能破解自我监督这

个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

2.国家监察职能
监察法第三条：“各级监察委员会

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

这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监委的神圣

职责。监察机关从政府系统中分离出

来，组建监察委员会，和党的纪检机关

合署办公，依照监察法对所有行使公权

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

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监委的职责是监督、调查、处置。

比如，对公职人员开展廉政教育，对其

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

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涉嫌

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

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

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

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法作出政务处分

决定⋯⋯

3.监察权
监察法第四条：“监察委员会依照

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

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监委依法行使的监察权，不是行政

监察、反贪反渎、预防腐败职能的简单

叠加，而是在党直接领导下，代表党和

国家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

行监督，既调查职务违法行为，又调查

职务犯罪行为，职能权限与司法机关、

执法部门有很明显的不同。

监察机关不是按照刑事诉讼法来行

使侦查职能，也不是按照过去的行政监

察法行使一般意义上的调查职能，而是

一个全新体制，需要行使比较全面的调

查权，所以要赋予它有效履行职能的措

施和手段。监察法赋予了监察机关谈

话、讯问、搜查、留置等调查权限，同时在

行使过程中又受到严格的监督制约。

4.最高监察机关
监察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

国家监委是政治机关，由全国人

大产生，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

并接受其监督。国家监委和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样，属于政权

机关，是最高一级的国家机构。这是

从顶层设计上对国家权力进行的重大

调整。

5.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监察法第十五条规定,监察机关对

六类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监察。

党内监督达不到的地方，国家监察

来覆盖。就算你不是党员干部、不是原

来行政监察范围内的公务员，只要你是

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哪怕是不适用

执行党纪的公职人员，都被纳入到监察

法的大网里。可以说，党纪管住了从一

个好党员到“阶下囚”演变过程大量的

空白地段，监察法管住了从一个好的行

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到“阶下囚”这个

广阔的领域，真正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

来为人民谋利益。

看看你自己，属于监察机关的监察

对象吗？（一）中国共产党机关、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人民政

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委员会

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和工商业联合会机

关的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二）法律、

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

理 公 共 事 务 的 组 织 中 从 事 公 务 的 人

员；（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四）公办

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

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五）基层群

众 性 自 治 组 织 中 从 事 管 理 的 人 员 ；

（六）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6.监察官
监察法第十四条：“国家实行监察

官制度，依法确定监察官的等级设置、

任免、考评和晋升等制度。”

监察官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了。两千

多年前我国就有监察官，比如秦汉时的

御史大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给事中、御

史中丞，明清的监察御史。中国历朝历

代的的监察官在维持吏治、维护国家统

治方面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时代的改革催生了新的监察官

制度，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

党中央把如此重要的职责交给监察官

们，是信任和重托，更是考验和鞭策。

面对违纪违法行为，敢不敢做“黑脸包

公”斗争到底？日常监督，敢不敢和熟

人红脸较真？“监察官”这三个字是荣

耀，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国家监委与中央纪委合署办公，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的同志就是一身

二职，既是纪检干部，也是监察干部，必

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开展工作，始终把

讲政治放在第一位，履行好监督执纪问

责和监督调查处置双重职责。

7.职务违法
监察法第三条：“各级监察委员会

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依照

本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

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

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维护宪法和

法律的尊严。”

过去纪、法中间存在一片广阔的空

白地带，存在犯罪有人管、违法无人过

问的现象。如今，监委既有惩治职务犯

罪的手段，也有惩治职务违法的手段，

还有防止违法犯罪的手段。

要注意的是，监察机关的职责可不

仅仅是“办案”，不能只盯着职务犯罪行

为，还要做好日常监督，开展严肃的思

想政治工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比

如监察法第十九条规定：“对可能发生

职务违法的监察对象，监察机关按照管

理权限，可以直接或者委托有关机关、

人员进行谈话或者要求说明情况。”一

旦发现问题苗头，就要咬耳扯袖、红脸

出汗；要防止一般违纪违法发展成严重

违纪违法，防止严重违纪违法发展成犯

罪行为。

关于调查职务违法的手段，监察

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在调查过程中，

对涉嫌职务违法的被调查人，监察机

关可以要求其就涉嫌违法行为作出陈

述 ，必 要 时 向 被 调 查 人 出 具 书 面 通

知。”那么如何处置职务违法呢？监察

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对有职务违法行

为但情节较轻的公职人员，按照管理

权限，直接或者委托有关机关、人员，进

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或者

予以诫勉；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照法定

程序作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

职、开除等政务处分决定。”

8.政务处分
监察法第十一条：“（三）对违法的公

职人员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

“政务处分”和“党纪处分”“政纪处

分”都是不同的，它专指监察机关对违法

的公职人员作出的处分。对违法的公职

人员，监察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警告、

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政务处

分决定。政务处分的适用对象比政纪处

分更宽，不仅包括公务员，还包括其他行

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更符合监察工作

的实际需要，也体现了权责对等、失责必

究的精神。

9.留置
监察法第二十二条：“被调查人涉嫌

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

者职务犯罪，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

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

要进一步调查，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

特定场所：（一）涉及案情重大、复杂

的；（二）可能逃跑、自杀的；（三）可能

串 供 或 者 伪 造 、隐 匿 、毁 灭 证 据 的 ；

（四）可能有其他妨碍调查行为的。对

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

案人员，监察机关可以依照前款规定采

取留置措施。”

留置是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调查

权限中的一项，是调查严重职务违法

或者职务犯罪的“撒手锏”。用留置取

代“两规”，是我们反腐败工作规范化

法治化的一大进步。“两规”措施是党

内法规规定，由纪检机关使用，现在留

置是全国人大通过立法授权的，解决

了长期困扰我们的法治难题。监察法

对留置的审批程序、适用对象、使用条

件、措施采取的时限等都做出严格规

定，对调查过程的安全、医疗保障也做

出相应规定，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推进反

腐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

这些“新词”，你都看懂了吗？

九个关键词读懂监察法
3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这部意义

重大、影响深远的国家反腐败立法，出现了很多“新词”，中国未来的反腐故事里，必定少不了
它们的身影。关心反腐的你，能读懂这些新词的含义吗？

2015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

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

要求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

察法》。

2016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

委六次全会上强调，要坚持党对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

导，扩大监察范围，整合监察力量，

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

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

察体系。

2016年6月至10月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6 次主持召

开会议，专题研究深化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国家监察相关立法问题，确

定了制定监察法的指导思想、基本

原则和主要内容，明确了国家监察

立法工作的方向和时间表、路线图。

2016年10月27日
中央纪委机关会同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共同组成国家

监察立法工作专班。

2017年4月
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吸收改革

试点地区的实践经验，听取专家学

者的意见建议，经反复修改完善，形

成了监察法草案。

2017年6月下旬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

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上进行了审议。这是监

察法草案第一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

2017年7月18日
召开专家会，听取了宪法、行政

法和刑事诉讼法方面专家学者的

意见。

2017年11月7日至
2017年12月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

案）》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共有3700

多人提出1.3万多条意见建议。

2017年11月30日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召开会

议，对监察法草案作了修改完善。

2017年12月22日至27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对监察法草案进行第二次

审议，决定将其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审议。

2018年1月3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将监察

法草案发送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8年2月8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

常委会党组的汇报，原则同意《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

有关问题的请示》并作出重要指示。

2018年3月20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

次会议举行闭幕大会，表决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2018年3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签

署第三号主席令，公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


